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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法律廉政 

科  目：刑事訴訟法概要 

 

一、甲因涉犯殺人罪嫌遭檢察官乙依法逕行拘提。在乙指揮下，司法警察官丙帶隊前往甲的住家

執行拘提。發現甲並且確認身分後，按照刑事訴訟法，丙有那些告（通）知義務？（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法條要完整陳述 

《使用法條》：刑訴法第 88 條之 1、89條 

【擬答】： 

丙應告知甲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 

依刑事訴訟法第 88條之 1 規定，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一、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

二、在執行或在押中之脫逃者。三、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但所

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不在此限。四、所犯為死

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

者。前項拘提，由檢察官親自執行時，得不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時，以其

急迫情況不及報告檢察官者為限，於執行後，應即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如檢察官不簽發拘

票時，應即將被拘提人釋放。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第一項規定程序拘提犯罪

嫌疑人，應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 

綜上所述可知，當丙依刑訴法第 88條之 1規定逕行拘提甲時，依同條第 3項規定，丙依法應

即告知甲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 

丙應告知甲拘提原因及刑訴法第 95條第 1項所列事項 

依刑訴法第 89條規定，執行拘提或逮捕，應當場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拘提或逮捕之原因及

第九十五條第一項所列事項，並注意其身體及名譽。前項情形，應以書面將拘提或逮捕之原

因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及其指定之親友。另依刑訴法第 95條第 1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

知下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綜上所述可知，當丙拘提甲時，應當場告知甲拘提原因及刑訴法第 95條第 1 項所列事項，並

應以書面將拘提之原因通知甲及其指定之親友。 

 

二、甲因涉犯強盜罪嫌遭檢察官乙依法拘提到場。乙在下午 10:40 以甲有逃亡之虞向法院提出羈

押甲的聲請，法官丙收到羈押聲請後立即開始訊問審查，至隔日凌晨 0:30 完成審查並核發押

票。請問，依據刑事訴訟法，丙訊問甲之程序是否合法？（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法條要完整陳述 

《使用法條》：刑訴法第 93、31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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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丙於深夜訊問甲之程序違法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 93條第 1、2、5、6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

到場者，應即時訊問。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二十四小時內，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

宗及證物，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但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卷證，應另行分卷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

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法院於受理前三項羈押之聲請，付予被告及其辯護

人聲請書之繕本後，應即時訊問。但至深夜仍未訊問完畢，被告、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

之人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問，法院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深夜始受理聲請者，應於

翌日日間訊問。前項但書所稱深夜，指午後十一時至翌日午前八時。 

依上開陳述可知，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

四小時內，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是故，檢察官乙自拘提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自得向法院

法請羈押。 

然而，依題旨所示可知，檢察官乙乃係在下午 10:40 分向法院提出羈押甲的聲請，故於法院

受理時應超過下午 11點而屬深夜，故丙應於翌日日間訊問，但丙卻於收到羈押聲請後立即開

始訊問審查，該訊問程序實屬違法。 

丙未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甲辯護，訊問程序違法 

依刑訴法第 31條之 1第 1 項規定，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

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

者，不在此限。 

依上開規定可知，丙於訊問甲時，若甲未選任辯護人，此時丙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甲

辯護，但丙卻逕自訊問，故訊問程序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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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涉嫌實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調查中，司法警察乙擔心甲會把毒品沖入馬桶，遂率隊破門

進入甲的住家將甲制伏，並且在甲住家內找到一級毒品海洛因 500克。請問，根據刑事訴訟

法，乙的行為是否合法？（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無令狀搜索之相關法條與學說實務見解 

《使用法條》：刑訴法第 130 條至第 131條之 1 

【擬答】： 

乙進入甲住家並在甲住家內找到毒品之搜索行為違法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 128條第 1項之規定，可知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以令狀搜索為原

則，例外於符合刑訴法第 130至第 131條之 1規定時，始可例外為無令狀之搜索。 

依題旨所示可知，乙進入甲住家並在甲住家找尋之搜索行為，並未取得搜索票，因而屬於無

令狀之搜索。因此，搜索行為是否合法，須檢討有無符合刑訴法第 130至第 131條之 1等例

外規定。 

然而，因本案非屬逮捕或拘提後之逕行搜索，因而不符合刑訴法第 130條之規定。又本案乙

之搜索行為乃係為了保全證物，但刑訴法第 131條第 1項之搜索目的乃係找人，因而無本條

之適用。又因本案雖然乙係擔心甲會把毒品沖入馬桶，為保全證物因而進入甲家搜索，但因

該搜索行為並非檢察官所為或檢察官指揮乙為之，因而並無刑訴法第 131條第 2項之適用。

又因本案甲並未同意乙入宅搜索，因而亦無刑訴法第 131條之 1同意搜索之適用。綜上所述

可知，乙之搜索行為違法。 

乙制伏甲之逮捕行為違法 

依大法官解釋第 392號，只要以強制力拘束人身自由，即為逮捕。本案乙將甲制伏之行為，

已拘束甲之人身自由，因而屬於逮捕行為。 

然而，乙之逮捕行為並不符合刑訴法第 84、87、88、88條之 1等規定，故乙之逮捕行為違

法。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地方政府特考) 

共 4頁 第 4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四、在甲涉嫌實行偽造文書罪的案件。調查中，司法警察乙依法通知證人丙到場，開始詢問前，

丙問乙是否會錄音，乙回答不會後，旋即開始詢問丙，丙也對此陳述。請問，根據刑事訴訟

法，乙的行為是否合法？（25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證人詢問之修法 

《使用法條》：刑訴法第 196 條之 1、192條 

【擬答】： 

乙為詢問證人丙，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丙到場詢問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 196條之 1第 1項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

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詢問。 

依上開規定，乙為詢問證人丙，得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丙到場詢問 

乙詢問證人丙，未加以錄音，該詢問程序違法 

依刑訴法第 196條之 1第 2項規定，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四項、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一百七

十九條至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二條之規定，於

前項證人之通知及詢問準用之。又依刑訴法第 192 條規定，第七十四條、第九十八條、第九

十九條、第一百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於證人之訊問準用之。另依刑訴法第 100條

之 1第 1、2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

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

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 

綜上所述可知，乙詢問證人丙時，依刑訴法第 196 條之 1第 2項規定，準用第 192條規定，

再準用 100條之 1第 1、2 項規定，乙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

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然而，依題旨所示可知，本題並無急迫情況而無法錄

音，故乙詢問證人丙時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乙卻未加以錄音，

故該詢問程序違法 

 


